
                                                                                                         
                                                                                                  
                                                          

 

 

PCT細則第 12.1(d)規定之序列表中語種相關自由內容（第 305期 2022/9/8） 
  專利合作條約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PCT) 細則第 12.1(d)條之修正條文已於

2022年 7月 1日起生效，該修正內容涉及 PCT 國際申請案中，作為說明書一部分的序列

表中語種相關自由內容 (language-dependent free text)），且為因應該條文之修正而新增

相關內容於 PCT 行政指令，各受理局應通知國際局準備受理單種或複數種相關自由內容

的語言。 

  以下摘錄部分各受理局通知國際局 (International Bureau, IB) 其所准許在序列表內

顯示之語種。 

 

國家 語言 

澳洲 英文。 

奧地利 英文、法文或德文，允許以英文和另一種語言提出。 

保加利亞 保加利亞文、英文或俄文。 

巴西 葡萄牙文、英文或西班牙文。 

加拿大 英文或法文，允許以英文和法文提出。 

中國大陸 中文或英文，允許以中文和英文提出。 

歐洲專利局 英文、法文或德文，允許以英文和任何其他語言提出。 

英國 英文、威爾士文或同時以這兩種語言提出。 

愛爾蘭 英文。 

義大利 英文、法文、德文或義大利文，允許以英文和另一種語言提出。 

墨西哥 西班牙文，允許以西班牙文和英文提出。 

馬來西亞 英文 

紐西蘭 英文。 

波蘭 英文、法文、德文或波蘭文，允許以英文和另一種申請語言提出。 

瑞典 丹麥文、英文、芬蘭文、挪威文或瑞典文，允許以英文或另一種語言提出。 

新加坡 中文或英文 

美國 英文。 

 
資料來源：Languages Accepted for Language-Dependent Free Text in Sequence 

Listings in accordance with PCT Rule 12.1(d), WIPO, Aug, 2022.  
<https://www.wipo.int/pct/en/newslett/2022/article_0010.html> 

 


